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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復興區 114年度咖啡暨柑橘推廣系列活動 

第 2屆原住民族熱舞創意舞蹈比賽報名簡章 

壹、 復興第 2屆原住民流行熱舞創意舞蹈比賽活動內容:  

一、 活動時間:114年 2月 15日(六)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。 

二、 地點:桃園市復興區角板山天幕活動廣場。 

     (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 2號-復興分駐所前) 

三、 參賽資格: 

(一) 本活動無年齡限制，惟參賽成員內須至少 1名設籍本市原住民族且全程

參與賽事，如未參與賽事則該隊不予列入計分及排名。 

(二) 每組隊伍原則以 3至 8人為一隊(低於 3人且高於 8人則按比例扣分)。 

(三) 每組隊伍成員不得同時加入其它隊伍參加報名。 

(四) 每組隊伍須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300元整(含午餐及保險等其它費用)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:自活動公告起至 114年 2月 7日(星期五)前，由設籍本市原住民

族成員代表各隊填表登記報名，並親送本公所農經課彙辦；本計畫僅受理 16

組參賽團體及備取 5組(滿額則停止受理)，如經資格審查不符之團體，則以

備取參賽團體遞補。 

五、 競賽內容: 

(一) 不分舞蹈類別，如:流行舞、爵士舞、現代舞、自編舞及其他原創流行

舞蹈類型。 

(二) 上述舞蹈需融入原住民族舞蹈元素，力求創新，自編(訂)舞蹈主題，

呈現多樣特色舞蹈展演比賽內容。每組參賽隊伍依抽籤序號出場演

出，每隊演出時間(含進出場及道具擺放準備時間)以 8分鐘為限。 

(三) 每隊演出時間限制於 8分鐘內，如表演時間過短則由評審於成績內 

衡量。 

六、 活動流程: (請參閱本活動計畫內容) 

七、 評分項目及配分: 

(一) 舞蹈技巧 30%:舞蹈技巧整體動線節拍熟練、流暢度及協調性。 

(二) 創意及服裝道具 40% :演出主題特色、在地原住民文化元素及表演創意

設計為評分標準。 

(三) 團隊精神 20%:表演主題之完整性、團隊精神、整體儀態。 

(四) 音樂 10%:音樂與舞蹈相符為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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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獎項:（參賽隊伍表演結束後，依據評分標準結果，現場頒獎） 

(一) 第一名:獎金 5萬元，獎盃 1座。 

(二) 第二名:獎金 3萬元，獎盃 1座。 

(三) 第三名:獎金 2萬元，獎盃 1座。 

(四) 特別獎: 

1. 最佳創意獎 1名，獎金 8,000元及獎狀 1幀。 

2. 最佳造型獎 1名，獎金 8,000元及獎狀 1幀。 

3. 參賽隊伍未獲名次隊伍參加獎金:2,000元。 

九、 其他注意事項: 

(一) 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欲變更參賽團員或撤銷參賽，請參賽團員填具變更

或撤銷申請書，並於 2月 12日(星期三)中午 12時前逕向本公所 2樓農

經課辦理相關變更或退費事宜。 

(二) 如經本公所同意撤銷參賽之隊伍，則由備取參賽隊伍序位遞補之。 

(三) 應備文件:參賽隊伍成員變更或撤銷參賽申請書、切結書(請每位成員親

簽)、身分證明文件(人員變更者)及退款帳戶影本。 

貳、 倘有相關活動事務問題，請洽主辦單位:桃園市復興區公所-農經課，活動承辦:

李小姐(03-3821500#2214)。 


